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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人字第(113)120002號，並自 114年 1月 1日生效 

學生實習作業要點 

一、 主旨： 

           中台世界博物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提供參與學習之機會，使大專院 

       校相關科系學生可至本館實習研究並參與實務運作，特訂定中台世界博物 

       館學生實習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作業要點）。 

二、 對象： 

           國內外各大專院校以上就讀科系與博物館業務領域相關且具備中文聽 

       說讀寫能力之大學三年級以上在學學生，得向本館提出申請，經審核通過 

       者，以無給薪方式至館實習。 

三、 實習時數、期限及方式： 

   (一) 考量本館業務和同學實習的完整性，每次實施之最低時數以至少二個月 

       （35個工作日、280小時）為原則。 

   (二) 實習方式以暑期到館實習為原則，但因相關不可抗力之事由影響，本館 

        得取消實習、調整實習期間；獲錄取實習生亦得自行評估繼續參與實習 

        或終止實習。 

   (三) 實習時數包含參加本館辦理演講、訓練、研習會等課程，最低 4 小時並 

        以 10 小時為上限，且應事先徵得實習指導人同意後參加。 

四、 申請實習程序： 

   (一) 請填寫「中台世界博物館實習申請表」，並備妥個人履歷、自 

      傳、成績單、曾修習相關課程、作品集或研究報告及實習計畫書， 

      以電子郵件傳送或紙本郵寄方式提出初步申請(附件一)。 

1. 實習計畫書（述明在學所學與預定學習之本館實務之關係以及實習目 

  標，以一千字為原則）。 

2. 最近一學期在學成績單影印本（須加蓋學校戳章；如為外文需經駐外 

  館處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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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母語非中文之國外在學生申請者，應繳交中文語言證明（如：華語文能 

力測驗 TOCFL、新漢語水平考試 HSK 等），並自行辦理簽證文件。 

  （二）申請文件以中文為主，如為外文資料則須提供中譯版本，申請資料未齊 

        全者或無法於申請期限內繳交，則不列入審核名單。  

  （三）本館將視同學申請需要，申請之實習業務實際情況、工作安排、空間容 

        納度等因素進行審查。 

  （四）經資格審查合格及面談通過者，本館將按審查結果通知申請人與其就讀 

        系所。 

  （五）本館將與實習學生簽訂「學生校外實習確認書」，完成報到程序和實習 

        規範守則宣導後，即開始實習。 

五、 本實習屬非雇傭關係，學生實習期間之保險，應由學校納入學生保險；但學 

     生於本館實習期間，本館得另為學生加保必要的保險。 

六、 實習學生應隨身配戴本館製發之識別證、門禁卡，並於實習期滿後繳回。 

七、 實習學生住宿應自理，並回報住宿地址，以了解通勤規劃及緊急狀況處理。 

八、 實習評核： 

   (一) 實習結束前繳交實習報告書，字數不得少於一千五百字。 

   (二) 實習單位就學生實習期間之出勤狀況、工作表現、服務熱忱、學習態度 

        等表現，與實習報告書來評核各實習成績，所評定之成績將提供學校參 

        考；又如實習生就讀學校訂有統一評量表時，依其規定另增給。 

   (三) 實習期間如缺勤達實習時數五分之一，或有不當行為或有損館譽情事 

        者，本館除通知其就讀學校系所外，並得終止其實習資格。 

   (四) 凡在本館實習符合時數規定且服務優良者，得由本館核發實習證明。 

九、 實習成果之利用與發表： 

     實習期間於本館所接觸之資料或文件（含實習報告）未獲本館同意，不得 

     攜出或擅自對外公開發表。 

十、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以不違返本館相關規定或學校規定辦理。 


